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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《淄博市医疗保障局高青分局 2022 年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》

一、编制背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：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在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本级政府

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交本行政机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。市医疗保障局高青分局在

综合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基础上，编制《淄博市医疗保

障局高青分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》。

二、编制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711 号）。

2.《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印发

<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>的通知》

（国办公开办函〔2021〕30 号）。

三、编制目的

落实国家和省市县关于政务公开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全面

提升政务公开质量和实效，更好地发挥以公开促落实、促规

范、促服务作用，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引导、服务、监督以

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效应，助力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

府建设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报告全文由总体情况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收到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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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和行政

诉讼情况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

项 6 个部分组成。

1.主动公开

2022 年通过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 59 条，比 2021 年增

加了 12 条。开展政策解读工作，通过“淄博市医疗保障局”

微信公众号共发布 7 篇解读材料。做好回应关切，开展“政

府开放日”“政务公开进企业”活动 3 次，回复政府信息群

众留言 2 件。

2.依申请公开

2022 年，本机关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上年度结转

0 件。本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未收取任何费用，未因政

府信息公开被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。

3.政府信息管理

严格落实信息采集、内容审核、保密审查等环节管理，

保证公开内容真实有效。依法保护好个人隐私，除惩戒性公

示公告、强制性信息披露外，对于其他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

信息，公开时去标识化处理，并选择恰当的公开方式和范围。

优化调整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，

明确信息公开时限，确保信息准确性和时效性。

4.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

以县政府网站作为信息公开第一平台，新开设“救助标

准”“医保服务”专栏，细化公开内容。以微信公众号为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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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平台，及时发布业务信息、政策文件等，打造与群众交流

互动信息服务平台。同时利用报刊、新媒体、宣传栏等形式,

扩大发布信息的受众面。

5.监督保障

调整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办公室作为政务公开

工作机构，新增 1 名兼职人员。加大政务公开培训力度，制

定 2022 年政务公开工作培训计划，组织开展政务公开培训 1

次，学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，切实提高工作人员业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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